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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执行职务的工作报告
 　　（2016）平崖破管字第9号
 
河南九头崖集团平顶山商业连锁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
　　河南九头崖集团平顶山商业连锁有限公司因受经济形势下行影响，且自身经营管理失误导致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严重缺乏清偿能力于2016年10月31日向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3日作出（2016）豫04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河南九头崖集团平顶山商业连锁有限公司重整申请，并于2016年12月1日作出（2016）豫04破1-1号决定书，指定河南九头崖集团平顶山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担任管理人。
　　本管理人接受指定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之规定，勤勉忠实地履行了管理人职责，现将前一阶段的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债务人企业的基本情况
　　1.企业的设立日期、性质、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姓名

河南九头崖集团平顶山商业连锁有限公司为成立于2003年3月12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地址：平顶山市建设路东段19号，法定代表人：任启龙。

2.企业注册资本、出资人及出资比例

公司注册资本2115.3万元，工商登记股东为任启龙、谢晓霞两人，其中任启龙认缴出资额1129.3万元，出资比例53.4%；谢晓霞认缴出资额986万元，出资比例46.6%，工商登记信息中两人实缴出资额均为零。

据九头崖公司介绍其实行股权代持，实际股东为36位自然人，实际出资人及出资比例如下表：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形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任长旺
	货币
	884.5
	41.81%

	2
	任启龙
	货币
	500
	23.64%

	3
	任胜旺
	货币
	200
	9.45%

	4
	谢晓霞
	货币
	101.5
	4.80%

	5
	曾红燕
	货币
	40
	1.89%

	6
	周  靖
	货币
	35
	1.65%

	7
	李文霞
	货币
	31.5
	1.49%

	8
	冯文胜
	货币
	31
	1.47%

	9
	柳  莹
	货币
	31
	1.47%

	10
	郭晓俭
	货币
	21
	0.99%

	11
	田利华
	货币
	21
	0.99%

	12
	张永萍
	货币
	21
	0.99%

	13
	王平丽
	货币
	21
	0.99%

	14
	摆玉兰
	货币
	20.6
	0.97%

	15
	王秀娟
	货币
	20
	0.95%

	16
	张丽俊
	货币
	20
	0.95%

	17
	周国锋
	货币
	20
	0.95%

	18
	赵有强
	货币
	20
	0.95%

	19
	任会平
	货币
	20
	0.95%

	20
	张丽萍
	货币
	20
	0.95%

	21
	赵克念
	货币
	20
	0.95%

	22
	张新涛
	货币
	6.8
	0.32%

	23
	孙琳黎
	货币
	1.5
	0.07%

	24
	殷仁义
	货币
	1
	0.05%

	25
	郭建国
	货币
	1
	0.05%

	26
	贾艳琴
	货币
	1
	0.05%

	27
	徐海鸿
	货币
	1
	0.05%

	28
	王殿卿
	货币
	0.8
	0.04%

	29
	李念君
	货币
	0.5
	0.02%

	30
	司  娜
	货币
	0.5
	0.02%

	31
	史二宝
	货币
	0.5
	0.02%

	32
	马保伟
	货币
	0.5
	0.02%

	33
	冀文起
	货币
	0.5
	0.02%

	34
	王记岭
	货币
	0.3
	0.01%

	35
	刘飞龙
	货币
	0.2
	0.01%

	36
	曹晓辉
	货币
	0.1
	0.00%

	合   计
	　
	2115.3
	100.00%


3.企业生产经营范围

公司经营范围为：出租房屋货柜；对外贸易；展览服务。以下范围由分支机构经营：零售：卷烟、雪茄烟、金银及饰品；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纺织品、服装鞋帽、劳保用品、日用百货、日用杂品、蔬菜、家用电器、干鲜果品。食盐、化妆品、珠宝首饰、橡塑制品、工艺美术品、电动自行车、自行车；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4.企业员工状况

企业原有员工500余人，现除二十余人作为留守人员外，其余或已另行自谋职业，或处于无业状态。

5.企业资产财务状况

    截止2017年7月31日，债务人的账面资产总额为468,618,190.60元，负债总额490,891,160.03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22,272,969.43元。经初步调查调整后债务人的资产总额为461,739,250.61 元，负债总额 480,999,119.97 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19,259,869.36元，资产负债率为104.17%。
6.企业目前状态

九头崖公司重整后，现各门店已撤店完毕，租赁的经营场所已由房主收回，东环路店为自有房产已租给他人使用，目前企业处于经营全面停止的状态。

二、执行职务的具体情况
　 （一）执行职务的准备工作
　　1.管理人团队的组成情况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日决定由政府有关部门人员组成河南九头崖集团平顶山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并指定清算组为管理人。

2.管理人内部规章制度的建立情况

为保障各项工作依法有序开展，管理人在前期即首先组织力量针对九头崖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管理人日常工作制度、会议制度、财务制度、印章管理制度、保密制度等13项具体工作制度。并报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

3.聘请工作人员情况

管理人为加强依法进行债权审查、资产核查及法律事务等方面的整体技术力量，经集体研究并报法院同意，于2016年12月15日起聘请河南翔极破产清算事务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嵌入式提供财务、法律专业技术服务。

（二）原有合同及职工的基本情况
　　1. 对于九头崖公司和合同相对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全部以解除的方式进行处理。
　　2.职工全部解除劳动合同，欠发工资和解除劳动合同应给予的经济补偿金作为职工债权按法律规定优先清偿。
　 （三）债权申报登记工作情况
　　1.债权申报的期间

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间为2016年11月23日至2017年2月23日。大部分债权申报在2017年2月23日前完成，但实际上直到2017年5月底，管理人仍陆续接受了近百户的债权申报，且并未对后期申报收取费用。

2.登记的各类债权户数和总额

截止目前，共登记申报债权497户，申报债权总额294,628,957.01元。

3.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经审查无异议的债权户数和总额

    共66户，申报金额为6,157,866.95元，管理人认为成立金额为6,157,866.95元。

4.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后经审查，管理人认为成立的债权户数和总额

   共415户，申报金额为 224,830,464.58 元，再审管理人认为成立的金额为186,782,526.57元。
5.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后再审管理人认为部分成立的债权户数和总额

共8户，申报金额为19,681,563.75元，再审管理人认为成立金额14,301,365.28元，其余部分有异议待查。

以上3-5项共489户，申报金额为250,669,895.28元，管理人认为成立金额207,241,758.80元。
6.职工工资债权笔数和总额

九头崖公司原提供材料列示拖欠职工工资10,951,837.03元，经对账审查修正、调整高管人员欠发工资后确定职工工资债权共722笔，债权总额为10,140,856.25元。
7. 职工经济补偿金

经认真核对职工人事档案并依规定标准计算，确定职工经济补偿金共461人，补偿金总额16,534,512.19元。
8.有异议申报债权的基本情况

有异议申报债权共16户，申报金额为63,640,625.48元，再审管理人认为成立金额14,301,365.28元，有异议金额为49,339,260.20元，有异议的申报债权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全部金额有异议的申报债权，二是对账后部分金额有异议的申报债权。

债权申报及审查的详细情况均可参见债权审查情况及相应的债权明细表。
（四）债务人对外债权、投资的清收情况
　　1.要求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的情况

对债务人，管理人截至目前已向有关单位和部门发出追债通知书和告知函10余份，接洽单位和部门30余家。
2.对外债权的清收情况及清收总额

截至目前，共清收对外债权73.15万元，其中追回周国峰职工欠款13.15万元；由香山矿追回债务进入管理人账户40万元和承兑汇票20万元，其剩余违约利息20万余元待下一步追讨。
3.对外投资、股权总额以及处置方式、权益收回的基本情况

截止2017年7月27日，长期股权投资系平顶山市城郊农村信用联社的股金1,377,658.5元。重整期间，平顶山鹰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小组通知要求对平顶山市城郊农村信用联社1,377,658.5元股金退股，经我们调查认为不符合法律规定，已根据相关法律给予了书面回复，并提供了相关资料，平顶山鹰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小组接受管理人回复不再强行要求退股。之后管理人又应其要求提供了股东资料，该笔股权投资有待随事态进展再作相应处理。
（五）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和仲裁情况
　　1.民事诉讼与仲裁的案件数量、程序进展

据专业律师初步梳理统计，九头崖公司共涉及案件300多件。截至目前，已对其中的90余件完成梳理工作，含劳动争议30余件，债权纠纷20余件，债务纠纷40多件。经过认真梳理，对不同案件分别轻重缓急采取不同方式及时进行了处理。如应诉高社申诉案件结案一起及针对卫东法院的违法调解，及时提出相应的法律意见，以免持续影响下步的正常工作。该违法调解基本情况为：当事人于2017年5月8日至15日向管理人送达来自卫东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6日作出的17份民事调解书，涉及16名原河南九头崖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河南欧伯啤酒有限公司、河南九头崖集团平顶山商业连锁有限公司员工的劳动关系解除，经济补偿金共计505915.5元，均由河南九头崖集团平顶山商业连锁有限公司自愿承担。这在重整期间是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
2.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解除和执行程序中止情况

专业律师代表管理人分别于2016年12月26日、2017年2月14日向新华区、卫东区人民法院送达告知函，要求对债务人的查封、扣押冻结执行措施中止，经多次催办直至2017年4月中旬得以落实。
（六）有关债务人财产的追收情况

因九头崖公司凭证资料于2017年7月31日才从专案组取回，因时间紧迫未能进行详细核查，待下一步详细查账后对有关债务人财产再进行查实、追收，如有发现资产流失线索的欢迎向管理人提供。

（七）管理人处分债务人财产的基本情况
　　1.债务人财产评估情况

   经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固定资产、库存商品和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共56,780,631.30元，君临店、双丰店及职能部门部分资产未含在内。详细情况参见会议资料13-资产评估情况统计表。
　2.债务人财产的变卖处置情况

在管理人的监督下，九头崖公司对所属各门店逐一进行闭店、盘货、撤货或处置。在领导重视支持下，公安干警全力配合，保证了撤货有序稳妥。截至2017年5月下旬，九头崖超市各门店的外租和联营商户均已完成撤货。各店具体情况为：（1）桃花源店、老汽车站店、光明路北店已经完成店铺租赁、店内资产及货品整体转让；（2）姚孟店已经完成店铺租赁及店内资产的转让，货品撤回九头崖公司仓库封存；（3）东环路店房屋所有权属九头崖公司，店铺及店内资产已租赁出去，货品转让给承租方；（4）开源路南店、旗舰店、东卖场、火车站店已经与房屋出租方终止店铺租赁，店内资产及货品撤回九头崖公司仓库封存；（5）双丰在破产前将包括外租户商品拉走保存，并处置了部分财产，经协商无果，将采取法律诉讼的形式解决；（6）君临店货品于2016年6月24日被个别人拉走抵偿债务，店铺已由房主另行出租，店内固定资产目前仍在该店中被无偿使用。该店货品被拉走及固定资产被无偿占用，待后续按法定程序进行处理。（7）新华国际店因其股权不明无人管理且其租赁经营场所的合同为九头崖公司所签，故暂将该店货品及部分固定资产撤回九头崖公司仓库单独封存。

在货品的处置上，严格按以下程序进行：首先由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后由管理人向社会发布公告，公开货品处置事宜，再由管理人、留守人员和清算公司专业人员及职工代表参与，以评估价值为基础与意向购买人进行谈判，由价高者竞得处置货品。为加快进度，撤回九头崖公司仓库封存的货品，已委托拍卖公司公开拍卖。

（八）破产管理人平台建设和资料填报
破产管理人平台是2016年10月最高法院才正式启用的一个网络平台，并不十分成熟、稳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且由于九头崖网络状况很不稳定，给此项完全依靠网络的工作带来了较大不便。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克服重重困难及时完成了破产管理人平台建设和资料填报的相关工作。
三、破产原因分析

造成九头崖目前状况的原因分析
（1）管理混乱：公司的内部控制失效、资金使用方面缺乏相应的权限控制、且关联公司多，资金往来频繁。

（2）公司发展激进，过度投资严重。

（3）无限制制卡，吸收集资款，需支付计息卡和集资款的高额利息，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
（4）外部环境的影响。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对公款购卡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导致失去了一部分稳定收入和流动资金的来源。
 各位债权人：切实做好企业的重整工作对维护债权人的权益，保护职工的利益，对促进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在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导监督下，在大家的理解支持下，重整工作按法定程序规范进行。而由于河南九头崖集团平顶山商业连锁有限公司停止经营，财产状况随时间推移正逐渐贬值，缺乏挽救的可能性，在2017年7月5日9时的座谈会上，与会的债权人一致认为河南九头崖集团平顶山商业连锁有限公司已重整无望，应终止重整程序，尽早进行破产清算。会后我们将抓紧时间节点，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和政策要求，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推进下一步工作顺利进行。对管理人各部门、各方面的工作，欢迎大家进行监督。

　

特此报告。
河南九头崖集团平顶山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7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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